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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各項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 

業務單位 人事處 

業務項目（SOP）名稱 子女教育補助申請 

 
 

 

不通過(退回補件) 

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

通過 

人事處檢核申請表
及證明文件 

作業天數 

子女 

註冊日 

2個月內 

15

日 

無需繳驗證明
文件 

人事處列冊並行文各
單位交申請人核校 

將相關證件黏
貼於子女教育
補助費粘貼用

單 

申請高中職 

以上補助 
申請國中、小 
子女補助 

人事處至 ECPA全國軍公教人員

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申請 

列印子女教育補助報銷清冊 

依經費撥付流程辦理 

（註 1） 

（註 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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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女教育補助申請作業流程圖作業說明 

 

註 1：申請子女教育補助注意事項： 

1. 子女須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式生，

始得按規定申請。 

2. 子女以未婚且無職業需仰賴申請人扶養者為限。 

3. 公教人員子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。但不

包括領取優秀學生獎學金、清寒獎學金、民間團體獎學金及就讀國

中小未因特殊身分獲有全免(減免)學雜費或政府提供獎助者： 

(1) 全免或減免學雜費(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)。 

(2) 屬未具學籍之學校或補習班學生。 

(3) 就讀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選讀生。 

(4) 就讀無特定修業年限之學校。 

(5) 已獲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、減免學雜費之

優待。 

(6) 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(補)助。 

4. 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，應自行協調由一方申領。 

5. 應以在職期間其子女已完成當學期註冊手續為要件。其申請以各級

學校所規定之修業年限為準。如有轉學、轉系、重考、留級、重修

情形，其於同一學制重複就讀之年級，不再補助。又畢業後再考入

相同學制學校就讀者，不得請領。 

6. 子女教育補助支給標準及其他申請規定請參閱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

支給要點之「子女教育補助表」。 

   

註 2：申請子女教育補助應繳驗證件： 

1. 戶口名簿：於本機關第一次申請時，須繳驗戶口名簿以確認親子關

係，爾後除申請人之親子關係變更外，無須繳驗。 

2. 收費單據：國中、國小無須繳驗；公私立高中（職）以上繳驗收費單

據，如係繳交影本應由申請人簽名，以示負責。又轉帳繳費者，應併

附原繳費通知單。 

 


